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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款及細則 

1. 推廣期由 2021年 8月 2日至 2021年 9月 27日(包括首尾兩天) (下稱「推廣期」) ，並以 Apple (下稱

「Apple」)系統紀錄作準。 

2. 優惠只適用於以有效的東亞銀行信用卡作任何有關全數簽賬之持卡人。東亞銀行銀聯雙幣白金信用卡 

及東亞銀行 JCB 白金卡除外。 

3. 持卡人須於推廣期內以合資格信用卡透過指定連結以享教育優惠價優惠。 

4. 優惠只適用於在學及已獲取錄的大專院校學生，以及各年級的教職員。 

5. Apple 可能會單獨傳送電子郵件，要求顧客提供相關的學生/教職員身份證明文件的副本，以驗證訂單。

提供此類身份證明文件副本並不是強制性要求，然而，拒絕提供身份證明文件副本可能會導致訂單被

取消。如 Apple 未能及時收到身份證明文件副本，或 Apple 需要更多時間來驗證顧客是否符合參加推

廣活動的資格，均有可能導致產品延期出貨。 

6. 優惠視乎供應情況而定。供應有限，售完即止。 

7. 所有資料、價錢及圖片只供參考。 

8. 除持卡人及東亞銀行有限公司（「東亞銀行」）以外，並無其他人士有權按《合約（第三者權益）條

例》（香港法例第 623 章）強制執行此等條款及細則的任何條文，或享有此等條款及細則的任何條文

下的利益。  

9. 東亞銀行不會對 Apple 的貨品、服務或資料之質素和供應作出任何陳述或保證，亦不會就 Apple 的貨

品、服務或資料所引起或與其有關的事宜負上任何責任。如有查詢或投訴，持卡人應直接聯絡 Apple。 

10. 東亞銀行及 Apple保留隨時更改或取消優惠及/或修改或修訂此等條款及細則之權利，並作出適當的通

知。如有任何爭議，東亞銀行及 Apple所作的決定為最終及不可推翻。 

 

 


